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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医保局关于征选宁夏回族自治区
长期护理保险专家库咨询专家的公告
 
根据《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印发〈长期护理保险专家库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医保办发〔2024〕20号），现面向社会各界广泛征选宁夏回族自治区长期护理保险专家库咨询专家，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选范围
宁夏回族自治区范围内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行业协会及养老、医疗、保险、法律等相关从业单位中，在长期护理保障、失能等级评估、长期护理服务、医疗保险等领域从事科学研究、专业技术、行政管理等工作的专业人员，首批拟征选50名咨询专家入库。
二、基本条件
1． 政治立场坚定，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
2． 遵纪守法，恪守职业道德，无学术不端、不良诚信及相关工作领域违纪违法记录。
3． 身体健康，有时间和精力承担自治区长期护理保险专家库相关工作，能够积极履行咨询专家职责和义务，承诺每年参与不少于2次长期护理保险相关任务。
4． 在社保、医疗、护理、养老、人口、经济、商保等相关领域工作满5年，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在长期护理保险及相关专业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和知名度。
5． 在党政机关承担过长期护理保险管理工作，熟悉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在长期护理保险领域有较强的战略规划、政策研究及实践能力。（满足第4条、第5条之一即可）
三、入库流程
专家库采取公开征选、定向邀请、单位推荐、个人自荐等方式组建和扩展。有意向担任自治区长期护理保险专家库咨询专家的人员，请如实填写《自治区长期护理保险专家库咨询专家申报表》，并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职称等证书扫描件，以及在长期护理保险领域开展政策研究及实践等相关证明材料。
请于2026年3月15日前，将《自治区长期护理保险专家库咨询专家申报表》word版、加盖公章扫描件以及证明材料扫描件，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至nybdybzc＠163.com。
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将依据入库条件，对申请材料进行严格审查，综合比选、择优入库。对入选自治区长期护理保险专家库的人员名单，将采取适当形式向社会公布。欢迎符合条件的各界人士积极参与，共同为自治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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